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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研字〔2021〕66号 

 

 

关于印发《东北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东北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管理办法》已经合法合规性

审查，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东北大学 

2021年 12月 10日 

 

 

 

东 北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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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夯实育人职责，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

（教研〔2018〕1 号）和《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

意见》（教研〔2020〕11 号）、辽宁省《研究生导师队伍能力

提升实施方案》（辽教办发〔2021〕33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指导教师培训（简称“导师培训”）以强化

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建设为关键，全面贯彻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研究生导师基本素质，提高导师指导研

究生和学术管理的能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水平导师队伍，为构建学校指导、

学院管控、学科把关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章  培训内容及培训要求 

第三条  导师培训分年度培训和岗前培训。年度培训主要针

对全体在岗研究生导师。岗前培训主要针对当年新增研究生导

师。 

第四条  建立校院两级培训体系。学校负责制定导师培训总

体规划及年度培训工作计划，开展岗前培训和专题培训；指导、

检查学院开展年度培训工作。学院根据学校计划制定本单位年度

培训计划，报研究生院备案，并按照计划严格执行。 



 

 —3— 

第五条  构建新聘导师岗前培训、在岗导师定期培训、日常

学习交流相结合的培训制度，做到导师岗位培训全覆盖，全面提

高导师育人职责意识和能力水平。 

第六条  培训内容及方式 

（一）年度培训 

培训对象：全体在岗研究生导师 

培训内容：从政治理论、国情教育、法治教育、师德师风建

设、科学道德与学生建设、研究生品格培养与心理健康、名师指

导经验介绍、研究生教育改革新政策及国家和学校有关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解读等培训角度出发，构建“师

德为先、育人为本、质量为要”的导师培训体系。 

培训要求：学校制定年度工作计划，负责相关专题教育培训。

学院根据学校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开展导师年度培训工作。通过

专家报告、经验分享、学习研讨等多种形式，切实保障培训效果。 

（二）岗前培训 

培训对象：全校新增研究生导师 

培训内容：从意识形态引领、经验集成分享、学术诚信引导、

学风建设规范、政策要求落实、规章制度解读及指导中的常见问

题等出发，构建品德行为能力、学术科研能力、学业指导能力、

教学指导能力及管理沟通能力“五位一体”的新增导师培训体系。 

培训要求：学校每年9月—10月组织召开新增研究生导师培

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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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所有新增研究生导师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

训和年度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获得研究生招生资格。如有特殊

原因不能参加培训的，由学校安排进行补训。 

第八条  所有在岗研究生导师每年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

年度培训，未参加年度培训的导师取消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资

格。 

第四条  培训考核 

第九条  学校组织的年度培训和岗前培训由研究生院负责

考核，学院组织的年度培训由学院考核并上报。 

第十条  各学院每年年底须上报培训总结，内容包含培训整

体情况介绍、参加培训人员名单、培训效果及图片资料等。 

第十一条  学校对各学院研究生导师培训情况进行考核，考

核结果作为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目标管理年度绩效考核的内容

之一。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

施。 

 

 

 

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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